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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海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4 半年度报告公告之更正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

江苏海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在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《江苏海天：2024 半年度报告公告》（以

下简称“半年度报告公告”）。经事后审核发现，公司披露的半年度报告公告的部

分内容因会计核算有误需要更正，现更正如下：

一、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原货币资金余额项目为

10,277,063.30 元，现更正为 3,277,063.30 元；

二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原货币资金余额项目为

10,277,063.30 元，现更正为 3,277,063.30 元；

三、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原未分配利润余额项目为

29,948,099.90 元，现更正为 22,948,099.90 元;

四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原未分配利润余额项目为

29,948,099.90 元，现更正为 22,948,099.90 元;

五、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2024 年 1-6 月，原分配股利、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

的现金项目为 7,134,284.69，现更正为 8,602,990.29 元;

六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 2024 年 1-6 月，原分配股利、利润或偿付利息支

付的现金项目为 7,134,284.69，现更正为 8,602,990.29 元;

因上述数据变动引发的部分亦作了对应调整。

七、财务报表项目附注中的原“十三、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”之“2、利润

分配情况”为：截止本财务报告报出日，公司无利润分配计划。现更正为：根据

2024 年 7 月 3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，2024 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

方案为:公司总股本 50,00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

2.60 元(含税)。本次权益分派共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13,000,000.00 元。该预案



尚需提交 2024 年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。

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海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4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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